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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20】第 21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上海姚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20 年 4 月 8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会计核算方法发生变更的

公告》（以下简称“公告”）称，由于你公司持有上海细胞治疗集团有

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细胞公司”）的股权比例由 22%稀释至 14.2119%，

且你公司撤回派出董事并放弃派出董事的资格，你公司决定自 2020

年 3 月 31 日起对细胞公司股权的核算方法由长期股权投资变更为以

公允价值计量且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，本次会计核算方法变

更将增加公司 2020 年 1 季度投资收益约 5.10 亿元。 

我部对此表示关注，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做出补充说明，并请会

计师出具明确意见： 

1、请结合细胞公司的公司章程与你公司未来经营计划，说明你

公司是否仍有向细胞公司派出董事的权利、未来是否有重新派出董事

的计划，以及你公司是否存在参与细胞公司政策制定过程、与其发生

重要交易、向其派出管理人员、向其提供关键技术资料等对细胞公司

施加重大影响的其他情形，并结合上述情况说明你公司对细胞公司失

去重大影响判断依据的合理性与充分性，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

的规定。 

2、《公告》显示，公司持有细胞公司股权的目的具有交易性。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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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合你公司持有细胞公司的具体目的，以及你公司近期是否有出售细

胞公司股权的计划，说明关于交易性目的的判断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

准则》的规定。 

3、《公告》显示，本次会计核算方法变更将会增加你公司当期投

资收益约 5.10 亿元。请说明细胞公司股权公允价值能否可靠计量、

在活跃市场中是否有报价，以及上述投资收益的具体计算过程，是否

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的规定。 

4、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于 2020 年 4 月 13 日前将有

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上海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

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守信，规范

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8 日 

 


